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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珮帆議員就胡志偉議員及 20 多位不
在席議員的座位上展示的標語牌提出規程

問題。她認為應將該等與是次會議的任何議程

項目均無關的標語牌移除。內務委員會主席

贊同葛議員的意見，並要求胡志偉議員將該等

標語牌移除及返回座位。儘管內務委員會主席

多次要求，胡議員仍拒絕返回座位，並高聲抗議

內務委員會主席的決定。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

胡議員，該等標語牌與是次會議的任何議程項

目均無關，而他亦不應妨礙會議進行，她繼而

指示秘書處職員將該等標語牌移除。  
 
(胡志偉議員繼而離開會議室。 ) 
 
 

I. 通過會議紀要  
 
2020 年 6 月 12 日舉行的第四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2)1211/19-20 號文件 ) 
 
2.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續議事項 
 
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3.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她和內務委員會

副主席已經向政務司司長轉達在 2020 年 6 月
12 日舉行的上次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就
香港的 "健康碼 "制度及 "防疫抗疫基金 "等事宜
提出的關注及意見。政務司司長回應時表示，

香港的 "健康碼 "制度的技術開發已接近完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積極與廣東省和澳門當

局商討以先導計劃形式試行，容許有限數目有

必要往來粵、港、澳三地、並在指定條件下獲

豁免檢疫的人士參加。司長表示理解社會上對

往來粵、港、澳三地有龐大需求，而且在香港

進行的核酸測試比內地昂貴。他期望隨着更多

本港的私營化驗所參與提供病毒檢測服務，在

競爭增加的情況下，有關的收費會逐步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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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 "健康碼 "制度  
 
4.  麥美娟議員及郭偉强議員對於政務司

司長的回應表示失望，因為當中並無提供推行

香港的 "健康碼 "制度的具體日期。麥議員認
為，政府當局應探討具體的方法，降低病毒檢

測費用，例如准許鄰近城市的化驗所提供該等

測試，藉以引入市場競爭。郭議員亦認為有需

要降低病毒檢測費用，以配合跨境家庭的需求。 
 
5.  葛珮帆議員、周浩鼎議員及鄭泳舜議員

促請政府當局加快推出香港的 "健康碼 "制度，
以配合跨境家庭及有頻密跨境需要的基層市民

的需求。依這些議員之見，有必要將病毒檢測

費用降低至廣東省的收費水平，當地每項檢測

的費用低於 200 元。周議員認為，應為有頻密
跨境需要的人士提供政府補助，他又表示關注

政務司司長所指的 "有限數目 "，是否足以應付
需求。  
 
6.  何俊賢議員及陳恒鑌議員亦對本港的

病毒檢測費用高昂表示關注。何議員指出，本

港漁民通常需要多次往返香港和廣東，為其漁

船申領相關的牌照，因此，假若在廣東、香港

或澳門進行的病毒檢測均能獲三地的有關當局

承認，會是較理想的做法。陳議員希望政府當

局可探討其他方案，在香港的 "健康碼 "制度推
行之前，為有跨境需要的人士提供方便。  
 
7.  鍾國斌議員及邵家輝議員認為，政府

當局應探討更多方法，為有需要經常往返粵、

港、澳三地的人士提供便利。鍾議員表示，跨

境學童及貨車司機均符合資格申請豁免接受强

制檢疫，他想知道為何不可以為有類似需要的

基層市民及商人提供同樣的安排。邵議員指

出，珠海及澳門當局已就兩地各自的 "健康碼 "
制度及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病毒檢測結果推行
互認互通，他促請食物及衞生局加强其工作，

落實推行香港的 "健康碼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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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姚思榮議員及盧偉國議員認為，政府

當局可以對有頻密跨境需要的人士更為通融。

姚議員認為，應簡化香港的 "健康碼 "制度下的
相關程序，使申請人只需進行病毒檢測而無需

見醫生。他又促請政府當局首先就 "健康碼 "互
認事宜與澳門當局聯繫。盧偉國議員亦建議，

更為可取的做法是朝着大灣區統一 "健康碼 "制
度的方向發展。  
 
議員提出的其他事宜  
 
9.  麥美娟議員重申她在上次內務委員會

會議所提出的意見，認為政府當局應在 "防疫抗
疫基金 "下推出第三輪紓困措施，向海陸空運輸
業的從業員提供現金津貼。鄭泳舜議員表示，

政府當局早前曾承諾提供 45 000 個就業職位，
以在 2019 冠狀病毒病全球大流行期間推高就
業率，但至今只推出了數千個職位。他想知道

政府當局何時方能推出其他就業職位。  
 
10.  何俊賢議員關注到，政府當局提交了

大量項目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人事編制小組

委員會及公務小組委員會審議。他認為，政府

當局應考慮不同界別議員所關注的議題，並審

慎地就該等項目釐訂先後次序。陳恒鑌議員關

注到，政府當局何時才會落實其較早時提出的

建議，把 "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
票價優惠計劃 "下受惠的長者的年齡由 65 歲降
至 60 歲。  
 
11.  田北辰議員表示，他接獲駿洋邨一些

準居民的查詢，當中指 2019 冠狀病毒病在秋冬
季預期會有另一疫情高峰期，屆時駿洋邨或會

再次被徵用作為檢疫中心。他希望政府當局就

有關事宜作出澄清。  
 
1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她察悉議員對

政務司司長的回應並不滿意，她會請司長就議

員於是次會議上所提有關香港的 "健康碼 "制
度、 "防疫抗疫基金 "下的紓困措施及其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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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及關注，作出具體的回應。  
 
 

III. 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a) 2020 年 6 月 12 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 LS99/19-20 號文件 ) 
 
13.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法律顧問向

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 2020 年 6 月 12 日在憲
報刊登並於 2020 年 6 月 17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
席上省覽的 5 項附屬法例 (即第 120 至 124 號法
律公告 )擬備的報告。  
 
14.  議員對上述 5 項附屬法例 (即第 120 至
124 號法律公告 )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b) 2020 年 6 月 16 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 LS101/19-20 號文件 ) 

 
15.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法律顧問向

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 2020 年 6 月 16 日在憲
報刊登並於 2020 年 6 月 17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
席上省覽的《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羣組
聚集 )(修訂 )(第 5 號 )規例》(第 125 號法律公告 )
擬備的報告。  
 
16.  議員對第 125 號法律公告並無提出任
何疑問。  
 
17.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對上述 6 項
附屬法例 (即第 120 至 125 號法律公告 )作出修
訂的期限為 2020 年 7 月 15 日的立法會會議；
若獲立法會議決延期，則可延展至下年度立法

會會期的首次立法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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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將於 2020 年 6 月 24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
其他事項  
 
(a) 提交立法會省覽的文件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

的第 5 號報告  
(立法會 CB(2)1218/19-20 號文件 ) 

 
18.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該報告涵蓋

26項附屬法例，其修訂期將於 2020年 6月 24日
的立法會會議屆滿。沒有議員表示有意就任何

該等附屬法例發言。  
 
(b) 質詢  
 (立法會 CB(3)547/19-20 號文件 ) 
 

19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陸頌雄議員及

胡志偉議員分別更換了他們原先提出的口頭

質詢。  
 
(c) 議員就附屬法例提出的議案  
 

1. 周浩鼎議員動議延展附屬法例修訂期
限的擬議決議案 (2020 年第 86 及 87 號
法律公告 ) 
(立法會 CB(3)558/19-20 號文件 ) 

 
20.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上述擬議決議

案旨在將兩項根據《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第 626
章 )訂立的附屬法例 (第 86 至 87 號法律公告 )的
修訂期限延展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的立法會
會議。  
 

2.  陳凱欣議員動議延展附屬法例修訂期
限的擬議決議案 (2020 年第 116 至
119 號法律公告 ) 
(立法會 CB(3)558/19-20 號文件 ) 

 
21.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上述擬議決議

案旨在將 4 項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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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章 )訂立的附屬法例 (即第 116至 119號法律
公告 )的修訂期限延展至下年度立法會會期的
首次立法會會議。  
 
 

V.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  
 

(a) 《專營的士服務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4)717/19-20 號文件 ) 

 
22.  法案委員會主席張宇人議員向議員簡

述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其停止工作的決

定，詳情載於法案委員會的報告內。他表示，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通過賦權批出專營權和訂立

規管制度，設立專營的士服務，以滿足社會對

個人化點對點公共交通服務的需求。  
 
23.  張議員進而表示，法案委員會曾舉行

3 次會議，與政府當局討論條例草案的整體優
劣和政策方面的事宜，以及聽取公眾人士的意

見。雖然法案委員會已在 2020 年 1 月 6 日的會
議上，聽取了 52 名個人/團體代表的意見，但

仍有 125 名個人/團體代表表示有意在法案委

員會會議上表達意見。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
情在農曆新年後轉趨嚴重，為避免任何可能傳

播病毒的風險，法案委員會須將其編訂舉行的

公聽會一再押後。  
 
24.  張議員告知議員，由於在本屆立法會

結束前所餘時間不多，法案委員會經商議後，

認為法案委員會若要完成審議條例草案的

工作，看來不切實際。因此，法案委員會決定

停止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  
 
25.  鑒於法案委員會作出的決定，議員同

意解散法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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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2019 年成文法 (雜項規定 )條例草案》
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4)714/19-20 號文件 ) 

 
26. 法案委員會主席張國鈞議員向議員簡

述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詳情載於法案委員

會的報告內。張議員表示，法案委員會對政府

當局就條例草案提交的擬議修正案並無異議，

法案委員會亦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

正案。他進而表示，法案委員會不反對在

2020 年 7 月 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案
的二讀辯論。  
 
27.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如擬對條

例草案提出修正案，作出預告的期限為 2020 年
6 月 27 日 (星期六 )。  
 
 

V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立法會 CB(2)1212/19-20 號文件 ) 
 
28.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截至 2020 年
6 月 18 日，有 5 個法案委員會及 6 個在內務
委員會轄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另有

6 個在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研究政策事宜的
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  
 
29.  內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進 一 步 表 示 ， 在

2020 年 6 月 12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
同意成立法案委員會，分別研究《有限合夥基

金條例草案》及《 2020 年保險業 (修訂 )條例
草案》。內務委員會主席繼而表示，根據《內

務守則》第 21(b)條，每一法案委員會須由不少
於 3 名委員組成。由於在示明加入法案委員會
的期限屆滿時，該兩個擬議成立的法案委員會

均少於 3 名議員表示加入，因此該兩個擬議成
立的法案委員會未能成立。  
 
30.  議員同意撤回內務委員會早前成立法

案委員會以研究該兩項條例草案的決定，且對

於該兩項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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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教育事務委員會訪問團前往芬蘭進行職務訪問
的報告  

 (立法會 CB(4)713/19-20 號文件 ) 
 

31.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前往芬蘭進

行職務訪問的教育事務委員會訪問團副團長

鄭泳舜議員，就訪問團於 2019 年 9 月 8 日至
14 日在芬蘭進行職務訪問期間考察該國的教
育制度，向議員簡述主要考察結果及觀察所

得，詳情載述於訪問團的報告內。鄭議員表示，

事務委員會原定於 2020年 6月 5日的會議上討
論訪問團報告。然而，該次事務委員會會議在

進入相關議程項目前結束，因為事務委員會委

員用了很長時間討論有關研究幼稚園、中小學

教科書及教材編製小組委員會工作的事宜。  
 
3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若非因為第六屆

立法會會期將於 2020 年 7 月 18 日中止，事務
委員會可考慮要求優先獲編配辯論時段，以在

立法會會議上就訪問團報告動議一項議案辯論。 

 

 
VIII. 其他事項  

 
3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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